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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互公司）安全生产评估工作，根据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预评价导则的通知》、交通运输部 《关于开展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试行工作的通知》(交质监发〔2011〕217号)文件、交通运输部《关于在初步设计阶段实行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通知》(交公路发〔2010〕175号)文件，有关法律法规等，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章 评估要求
第二条 设计单位应当在工程设计阶段按规定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单位对桥梁、隧道、高边坡、专项保通（含交通转换）、脚手架、预制大构件运输安装、旧桥涵的拆除等工程安全风险编制风险评估报告，根据风险评估结论，提出相应的安全风险应对措施，并通过专家会评审。
第三条 施工单位工程开工前，应当开展施工安全风险专项评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存在较大施工安全风险的桥梁、隧道、高边坡、专项保通（含交通转换）、脚手架、预制大构件运输安装、旧桥涵的拆除等工程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单位进行专项施工安全风险评估，评估报告经评审通过后报监理单位、公司备案。
第四条 安全风险评估程序、方法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由施工单位具体负责。
第六条 工程施工过程中桥梁、隧道、高边坡、专项保通（含交通转换）、脚手架、预制大构件运输安装、旧桥涵的拆除等工程专项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应按先进行总体风险评估，后进行专项评估的原则进行。总体风险评估等级达到Ⅲ级(高度风险)及以上的桥梁、隧道工程或公司视情况确实需要开展专项风险评估的，要进行专项风险评估。对专项风险等级在Ⅲ级(高度风险)及以上的施工作业活动(施工区段)，明确重大风险源的监测、控制、预警措施以及应急预案。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完善施工组织设计和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制定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对项目施工过程实施预警预控。专项风险等级在Ⅲ级(高度风险)及以上的施工作业活动(施工区段)的风险控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编制重大风险源的监控与防治措施、应急预案。
(二)施工单位应建立重大风险源的监测及验收、日常巡查、定期报告等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施工安全总监或技术负责人在工程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与交底；施工现场应设立相应的风险告知牌。
(四)适时组织对典型重大风险源的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五)当专项风险等级为Ⅳ级(极高风险)且无法降低时，必须提高现场防护标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视情况开展第三方施工监测；未采取有效措施的，不得施工。
第八条 监理单位在审查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急预案时，应同时审查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无风险评估报告，不得签发开工令。
第九条 工程开工后，监理单位应督查施工单位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并予以记录。对施工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应及时指出并督促整改，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及时向公司报告。
第十条 风险评估报告经监理单位审核后，向公司报备。公司应对极高风险(Ⅳ级)的施工作业，组织专家或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论证或复评估，提出降低风险的措施建议；当风险无法降低时，应及时调整设计、施工方案,并在公司安全部管理备案。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对本项目桥梁、隧道、高边坡、专项保通（含交通转换）、脚手架、预制大构件运输安装、旧桥涵的拆除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应遵循动态管理的原则，当工程设计方案、施工方案、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施工队伍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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